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翁委員曉玲就第11屆第4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1月3日院臺施字第1140014754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7日台立院議字第1140703349號　施政報告質詢1號）

翁委員就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潰決造成洪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單位）查復如下：

一、本（114）年8月12日行政院卓院長視導楊柳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針對馬太鞍溪上游堰塞湖，指示請農業部及經濟部水利署在颱風後儘速研擬相關疏導引流方案。本年8月18日行政院秘書長函請農業部落實上開指示，應組成專案小組評估壩體狀況及風險推估、工程因應對策研擬及推動、疏散撤離因應對策研擬及推動，考量壩頂溢流發生時間迫切，請該部就各重要工作項目務必訂定管制時程並嚴加控管。

二、農業部為因應馬太鞍溪堰塞湖，已依「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及「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由農業部林保署辦理緊急調查、危險度判定、監測，以及撤離之發布，而撤離計畫與撤離之執行，則由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執行，相關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農業部林保署花蓮分署於本年7月26日空勘確認後，即成立應變小組，並立即委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陽明交大）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進行調查、評估及監測，以及由國立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藉空勤直升機前往湖區架設水位計，同時積極聯繫有關機關、拜會花蓮縣政府說明及發布新聞稿對外說明。

(二)農業部林保署於本年8月1日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召開諮詢會議，並分別於8月12日及8月20日邀請學者專家召開2次專家會議，除針對陽明交大團隊之調查監測方法提供建議，亦針對堰塞湖可能之處理方案，包含開設溪床便道至天然壩址後施工穩固、壩頂降挖、壩體爆破及虹吸管原理抽水以降低湖區水位等進行研討。經討論結果皆因堰塞湖最晚會於10月初自然溢流前，無法短期達成或並經評估不可行，僅能作為溢流後中長期治理方案之可能選項。復以即時影像及機動檢討預警基準值等強化監測，同時配合下游河床疏濬、堤岸加強及開口堤封堵與馬太鞍橋墩補強，並加強堰塞湖預警撤離等機制為主要措施；另於堰塞湖溢流後之仍應持續進行細部調查監測，並評估開設可抵達壩體之溪底便道，研議執行壩體穩定與防砂工程等可行之整治方案。

(三)行政院指示由農業部組成跨部會專案工作小組後，分別於8月27日及9月19日邀集相關部會、花蓮縣政府及各領域專家學者召開2次專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各種防減災工程方案及預警機制。

(四)9月21日上午8時30分樺加沙颱風海上颱風警報發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農業部即派員加入防災應變，辦理農林漁牧功能分組各項防災應變工作：

1.農業部林保署花蓮分署於21日上午11時發布緊急通報單，建請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提前將弱勢族群（行動不便或需旁人攙扶者）等先行撤離，並完成避難收容所開設前之空間物資人員整備。

2.21日下午3時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終決策與正式通報：

(1)交通部氣象署上修堰塞湖區降雨量預測，指揮官指示請臺大與陽明交大共同討論堰塞湖之影響範圍後，決定採取兩個團隊預估影響範圍之聯集區域，最大化疏散撤離範圍，花蓮縣政府亦在線上參與應變會議。

(2)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依「災害防救法」及防災應變機制，將決議之影響範圍保全住戶人數正式通報花蓮縣政府，並預告9月22日上午7時將發布紅色警戒，請該府預做準備。

3.9月22日上午7時農業部林保署花蓮分署發布新聞稿及緊急通報單，通報已發布「紅色警戒」，且經評估堰塞湖面可能因累積雨量水位快速抬升，於9月23日至24日間發生壩頂溢流，造成大量湖水往下游移動，因溢頂時間在即，且為避免入夜後增加疏散撤離難度，故發布紅色警戒，以爭取應變時效，建請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立刻執行強制性撤離及應變措施。

4.9月23日農業部林保署花蓮分署當日發布紅色警戒通報單7次，逐次提醒水位及距壩頂距離逐漸縮小，即將溢流，以及最後一報下午3時通知已溢流，請下游警戒區民眾遠離河道及疏散避難。

5.各項災害風險示警作為：

(1)警戒發布：21日上午11時發布黃色警戒，22日上午7時發布紅色警戒。23日發布7次紅色警戒通報單，24日下午2時發布紅色警戒通報單，總計10次通報。

(2)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發送：21日上午11時、22日上午7時、上午9時、中午12時30分及23日上午6時發布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提醒民眾依據政府指示採取避難措施，23日溢流後於下午3時、下午4時25分發布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提醒民眾儘速採取避難措施，24日下午1時20分發布仍維持紅色警戒請民眾配合政府指令疏散避難，總計發布8則。

(五)農業部為因應馬太鞍溪堰塞湖，已確實辦理調查、評估及監測等作業，並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劃設影響範圍，以複式通報方式傳達地方政府，已依前揭方案及標準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應辦事項。

三、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為因應堰塞湖溢流風險，依據農業部林保署花蓮分署本年8月7日馬太鞍溪堰塞湖應變分工研商會議研判資料，已進行災前相關整備工作，並於災後積極辦理搶修搶險工作與後續復原重建，相關作業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災前整備：

1.監測作業：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已提供馬太鞍溪閉路電視（CCTV）監視站資訊予農業部林保署介接整合於「國有林防災應變及堰塞湖監測系統」，並透過馬太鞍溪橋水位計監測掌握水位變化情形。

2.防汛備料預布：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已於光復堤防後方預布5噸混凝土鼎塊50個，並預布搶險機具7臺（3臺卡車、1臺板車、3臺怪手）及移動式抽水機2臺（1臺光復、1臺玉里隨時調度），以因應堰塞湖可能溢堤威脅預作準備。

3.堤防構造物之不定期檢查：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已於本年8月1日委託專業團隊針對馬太鞍溪進行堤防構造物之不定期檢查，以及透地雷達檢測，並於8月19日完成檢測報告，檢測結果為正常。

4.預防性工程措施：

(1)河道預防性清疏：依據「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針對堰塞湖緊急對策有關緊急工程處理在減輕災害可能造成之衝擊，中下游單位因應作為是河道疏濬。復依據農業部林保署本年9月8日「農業部馬太鞍溪堰塞湖專案小組」工作會議裁示分工，各單位於9月底前共同合力完成疏濬60萬噸，其中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負責疏濬20萬噸。截至9月21日已完成21.66萬噸，達成緊急疏濬之目標量。

(2)堤防加高：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已於災害前完成馬太鞍溪光復堤段堤頂加高1公尺（一個太空包約1公尺高，完成長度200公尺）。

(3)開口堤封堵：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已於災前完成右岸3處開口堤封堵並達到計畫堤頂高度。開口堤為常用於堤防工程之設計，主要功能為減緩洪流衝擊，超過保護標準洪水時，減緩洪流衝擊堤防力道並迅速退水排除。

(二)災後搶修搶險及後續復原重建：

1.堤防損壞原因：馬太鞍溪河段防洪保護標準為100年重現期，設計洪水量為2,040cms，堰塞湖災害估計瞬間排入8,860cms，已遠超過堤防設計防洪保護標準，加上本次極端複合型高含沙高流量洪水，於馬太鞍溪河段溢流後，淘刷堤防背後土堤導致總計約2,860公尺堤防破壞。

2.堤防搶修復建：本次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於本年9月23日溢流致災，除堤防破損外，平均河床淤積約3公尺至5公尺，淤積超過1,000萬立方公尺。經濟部水利署當日立即成立前進指揮所，完成緊急搶險及疏濬等災後處理對策，並已於第一時間傾全署之力動員所屬14個分署投入大量之人力及機具（單日最高達528人、267臺重機具）全力支援救災，日夜施工，由馬太鞍溪下游及花蓮溪匯流口，往上游深挖3公里人工槽道，成功引水改道，讓河水穩定在深水槽，保障光復市區民眾安全及救災復原工作順利進行。目前已於10月5日完成5公尺高、10公尺寬臨時堤防構築，搭配前方再加以鼎塊、大型太空包組成三層保護，堤坡表面增加鋼網與噴凝土抗沖刷處理，具基本保護功能；後續將持續辦理疏濬及復建工程，於民國115年汛期前，完成受損堤防復建，恢復設計洪水保護標準。長期治理規劃將以系統性治水提升馬太鞍溪韌性，規劃設置高規格堤防及第二道防線，並配合目前持續辦理河道疏濬工程，於第1階段本年底前完成累積疏濬100萬立方公尺、第2階段115年汛期前累積疏濬300萬立方公尺、第3階段115年底前累積疏濬600萬立方公尺，力求減輕極端流量發生時之災害衝擊，提供民眾更安全之保障。

3.強化監控及預警：配合災後現地條件，已於馬太鞍溪橋橋墩架設2處水位計，並架設3臺攝影機監控河道及水尺雙重確認。另依現況河道地形重新進行水理演算，並制訂警戒水位作為發布預警之依據。

四、內政部相關作業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堰塞湖平時監測：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自本年7月形成後，由堰塞湖權責機關農業部林保署花蓮分署於7月26日成立堰塞湖應變小組並進行監測，農業部並在8月27日成立專案小組，內政部均配合參加相關會議討論防減災作為。

(二)馬太鞍溪堰塞湖溢堤，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置作為，說明如下：

1.9月21日8時30分樺加沙颱風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內政部民政司即於民政LINE聯繫群組，提醒花蓮縣政府民政處，有關馬太鞍溪堰塞湖部分，請依警戒情資完成保全戶清查及宣導避難，並完成協調警、消支援廣播車，以利緊急撤離通知，並提供堰塞湖警戒資訊。

2.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隨於9月21日上午10時召開第1次工作會報，副指揮官裁示「對於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的狀況及樺加沙颱風可能帶來的影響，農業部已因應發布海上颱風警報針對下游警戒區域發布黃色警戒，請掌握花蓮縣政府針對發布警戒後預防性疏散撤離之執行情形，以確保民眾安全。同時請持續加強馬太鞍溪堰塞湖之監控及分析研判作業，務必將各項預警情資即時提供花蓮縣政府。」

3.為因應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事宜，9月21日下午3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邀集臺大、陽明交大等專業團隊及花蓮縣政府、光復鄉公所、鳳林鎮公所、萬榮鄉公所等召開「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研商會議」，決議依專家學者提供之情資研判資料，並套繪戶籍資料，估算出疏散撤離戶數（共1,800戶）及路線，並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3次工作會報時提出。於9月21日下午6時第3次工作會報，指揮官明確裁示「有關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後續中央提供圖資套疊需疏散撤離之1,800戶門牌號碼，請疏散撤離組偕同花蓮縣政府萬榮鄉、鳳林鎮、光復鄉等3鄉（鎮）公所確認撤離人數，俾由國防部提供協助，以利明日風雨較小前執行異地或垂直預防性疏散撤離。」後依農業部建議再增加37戶，合計光復鄉等3個鄉共1,837戶需撤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於同日晚間21時30分發布新聞稿，略以「……今（21）日已提供花蓮縣政府及3個公所盤點實際人數，包括籍在人不在、外地返鄉者等，並依據氣象情資，農業部林保署將於明（22）日上午7時發布紅色警戒，由縣府與公所執行預防性疏散撤離工作。……」。

4.9月21日17時30分樺加沙颱風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5.9月22日上午7時農業部林保署即發布馬太鞍溪堰塞湖紅色警戒，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亦循警政系統、消防系統、民政系統、原住民系統等多管道多次通報該府相關機關單位及光復鄉公所應執行疏散撤離工作。

6.9月22日下午3時第5次工作會報，總統、行政院院長視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視訊臺東縣饒縣長、屏東縣周縣長及花蓮縣顏副縣長，顏副縣長報告時說明，就堰塞湖部分，收容人數部分，3個鄉鎮總共有1,837戶，實際居住人數6,843人。

收容地點有3處：光復商職體育館、鳳林鎮樂活會館、萬榮國小活動中心。3處目前收容130人；依親者有1,365人；垂直避難者有5,348人。

7.9月23日上午10時15分行政院院長視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提示「馬太鞍溪堰塞湖於7月形成後即進行監測，行政院並於相關會議及院會進行各種情境研判分析，並預劃採取相關防治措施，目前水位距溢流口約2公尺，水位持續上升，預估於9月23日中午前可能溢流，請農業部持續密切監控，並適時發布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之紅色警戒提醒，如有觀測到溢流情形，請即時通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花蓮縣政府，以利相關單位立即因應；另請通知地方政府，持續以村里廣播及警消廣播車，提醒民眾疏散避難，切勿靠近危險區域。」行政院亦特別邀請花蓮縣貴院傅委員崐萁前來，亦讓傅委員瞭解行政團隊在颱風來臨前後之應變處置作為，以及對於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可能發生溢流，行政團隊事前如何加強監測，並做好相關應變工作。

8.9月23日14時50分發生壩頂溢流，是日下午3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八次工作會報，花蓮縣政府回報「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影響範圍安置人數統計」，至當日13時30分計有實居人數8,524人、收容安置人數185人、依親3,100人、垂直避難5,239人。此皆有公開直播影片可稽。

9.9月23日20時第9次工作會報指示成立「中央前進協調所」，由經濟部賴次長建信擔任總協調官，結合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加速後續應變及復原重建事宜。

10.9月26日18時30分將「樺加沙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整為「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專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持續一級開設應變與救援。

11.此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分別於9月21日20時40分、9月22日11時40分、18時40分及22時20分等多次通報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提供災害預警資訊，請花蓮縣政府確認前開3鄉鎮需撤離人數，提醒地方政府及民眾注意，使其即早採取預防或應變措施，提前進行預防性撤離、確保民眾依親、撤離至安全處所，或房屋為鋼筋混凝土2層樓以上堅固建築，可考慮依據地勢採取往2樓以上進行垂直避難。

12.9月30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召開「馬太鞍溪堰塞湖花蓮前進協調所交接會議」，由行政院季政委連成輪任總協調官，李顧問孟諺輪任副總協調官。

13.10月8日上午花蓮地區陸續發生2起地震，透過無人機觀測天然壩體及水流無異狀，如有震度5弱以上地震，由花蓮縣政府依規定發布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及警報，並啟動疏散作業，並由農業部確認堰塞湖壩體狀況，如確認壩體穩定，則通知花蓮縣政府發布解除警報通知。

14.花蓮縣政府於10月7日光復鄉災後復原專案中央前進協調所第26次會會議中，提出「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因應對策研擬及推動計畫」草案並作報告，相關部會、單位已提供修正意見並經季總協調官裁示紀錄提供該府；另中央前進協調所季總協調官亦分別於10月10日、11日及12日召開「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應變計畫」討論會，重要結論包括撤離模式應納入志工、救災人員、遊客等於警戒區域非保全戶之不特定對象、警戒區域範圍請農業部調查後正式提供圖資納入計畫、花蓮縣政府務必明確及具體說明需國軍協助之數量需求等，並請花蓮縣政府儘速將該計畫簽陳縣長核定，於計畫發布施行3日內辦理兵棋推演驗證，俟應變搶救清淤工作告一段落，儘速辦理實兵演練，使計畫周妥及可執行，確保民眾安全。

15.10月18日將「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專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整為「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專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花蓮立霧溪堰塞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持續一級開設應變與救援。

16.截至10月20日8時統計，總計出動全國消防救災量能3,932人、1,427車、船艇139艇、無人機197架、搜救犬86犬，累積救出717人。目前傷亡統計計19人死亡、5人失蹤及157人受傷。

(三)有關疏散撤離部分：

1.依「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20條規定，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為地方自治事項。又依「災害防救法」第8條、第10條、第24條及第35條等規定，地方政府應研擬及核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於災時執行疏散撤離工作；鄉（鎮、市）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縣政府應主動派員協助。爰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防救疏散撤離計畫之擬定及執行，依上開規定為花蓮縣政府、光復鄉公所、萬榮鄉公所及鳳林鎮公所之權責。

2.本次疏散撤離執行情形：

(1)農業部訂有「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針對堰塞湖處理權責分工、調查、監測、通報、保全村落之撤離等已有規範，並針對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案組成專案小組研商處理。

(2)嗣樺加沙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本年9月21日8時30分開設，同日15時召開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研商會議，由花蓮縣政府（饒秘書長忠）與光復鄉公所、鳳林鎮公所、萬榮鄉公所等視訊出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決議依專家學者提供之情資研判資料，並套繪戶籍資料，計算出疏散撤離戶數共1,800戶，同日18時第3次工作會報，指揮官裁示請花蓮縣政府萬榮鄉、鳳林鎮、光復鄉等3鄉（鎮）公所確認撤離人數，俾由國防部提供協助，以利明日風雨較小前執行異地或垂直預防性疏散撤離。後依農業部建議再增加37戶，合計光復鄉等3個鄉共1,837戶需撤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於同日晚間21時30分發布新聞稿，略以「……今（21）日已提供花蓮縣政府及3個公所盤點實際人數，包括籍在人不在、外地返鄉者等，並依據氣象情資，農業部林保署將於明（22）日上午7時發布紅色警戒，由縣府與公所執行預防性疏散撤離工作。……」。

(3)9月22日上午7時農業部林保署發布馬太鞍溪堰塞湖紅色警戒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同步透過消防系統、民政系統、原住民系統等多管道多次通報花蓮縣政府相關機關單位及光復鄉、鳳林鎮、萬榮鄉公所應執行疏散避難工作。

(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9月22日15時第5次工作會報，花蓮縣政府顏副縣長新章視訊說明3個鄉鎮總共有1,837戶，實際居住人數6,843人，其中收容安置計130人、依親計1,365人、垂直避難計5,348人。9月23日14時50分發生壩頂溢流，是日15時第8次工作會報，花蓮縣政府再回報當日13時30分止計有實際居住人數8,524人，其中收容安置計185人、依親計3,100人、垂直避難計5,239人。此皆有公開直播影片可稽。

(5)自9月20日至9月23日下午4時30分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已親自聯繫花蓮縣指揮官徐縣長榛蔚4次，民政系統通知至少14次、內政部消防署傳真通報10次、細胞廣播訊息12次。

五、案內所提建議行政院成立「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洪災事故專案調查委員會」一節，考量極端天然災害釀災多超過既有防災保護標準，與人為致災其性質上有所差異，且調查應具備獨立、公正等特性，爰以司法獨立調查方式為宜。本次洪災事故，花蓮地檢署已分案進行偵辦，並向中央、花蓮縣政府和鄉鎮公所調取相關資料，行政機關尊重司法調查結果。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通盤檢討現行退休制度與財務永續機制，並提出具體改革作為，以符人民期待與公共利益，確保國民老年生活之安定及國家永續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1月3日院臺專字第114001504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6-8）

羅委員就「通盤檢討現行退休制度與財務永續機制，並提出具體改革作為，以符人民期待與公共利益，確保國民老年生活之安定及國家永續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經查，美世（Mercer）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公司和特許金融協會（CFA）所做「2025年全球退休金指數報告」，評比的面向很廣，包括基礎年金、公共年金、私人退休金計畫、持有房產情形、債務等項目，並不是單純評估職業退休金制度。根據該報告內容，主要評比指標包括：充足性指標、永續性指標及完整性指標，臺灣今年指數值從53.7下降至51.8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家庭儲蓄」資料評估方式改變所致，至於其他指標評分數值都是有所提升。

二、我國在職業退休金制度上，於2005年之前，係依據勞動基準法，採取確定給付制，勞工必須在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工作，才有機會成就退休要件，但卻經常因為各種因素，大部分的勞工無法領得退休金。因此，在2005年後，改革為勞工退休金條例的勞退新制，透過雇主於勞工在職期間的「6%確定提撥」到勞工個人專戶，以及基金的穩當運用及保證收益，確保每一個勞工未來都有這一筆退休金，若是勞工願意配合自提6%，可以更大幅度充實退休保障。為鼓勵勞工及早累積退休金，本部持續透過多元宣導方式，例如辦理實體勞退法令宣導會、網路社群平台貼文、宣導短片、廣告、廣播及新聞稿等，加強宣導說明勞退自提好處，鼓勵勞工自願提繳退休金。同時，本部將持續蒐集、了解各國退休制度，在兼顧保障目的、公平性的原則，通盤規劃及研議，以保障勞工退休金權益。

三、在勞工保險老年年金部分，為因應我國人口高齡及少子女化趨勢，勞工保險條例明定老年年金請領年齡採逐步提高至65歲；並為鼓勵勞工續留職場，設有展延年金，符合法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條件而延後請領者，每延後1年，年金金額增給4%，最多增給20%。另老年年金給付年資採計無上限，勞工繼續工作累計保險年資者，得增進給付權益，且勞工請領老年給付後如再從事工作，不會停發年金給付，並應依規定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保障高齡者再就業之保險權益及工作安全。又為維持年金給付實質購買力，勞保年金給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5%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之。本部依上開調整機制，分別於103年、104年、106年、108年、111年至113年共7次調整勞工保險年金金額，確保年金請領人適足生活保障。

四、為穩定勞工保險基金流量，政府自109年起超連續7年編列預算撥補勞工保險基金，並逐步提高撥補金額，近年在撥補及搭配多元投資運用下，勞工保險基金已達上兆規模（114年8月為1兆2,168億元），顯示政府撥補有助於維持基金水位，未來會在兼顧政府財政的原則下，持續辦理撥補，並透過各項開源行政作為，確保勞工保險制度穩健運作。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高鐵推動寧靜車廂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1月6日院臺專字第114001504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6-6）

羅委員就高鐵推動寧靜車廂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提升車廂乘坐品質，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高鐵公司）自本（114）年9月22日起實施寧靜車廂措施，依「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旅客運送契約」第4點規定，為維持車廂安靜，旅客應將電子產品設成靜音模式或使用耳機，如以電子產品進行交談或視訊，應至車廂玄關處。上開規定已考量嬰幼兒特殊生理需求，並未將嬰幼兒聲音納入規範。有關部分民眾分享「家長被要求獨留小孩於座位上，帶其他哭鬧幼童於車廂外安撫」之訊息，台灣高鐵公司已對外說明為不實訊息，另為避免民眾疑慮，已暫時取消列車人員舉牌提醒，並重新研議規劃宣導與執行方式。

二、為使兒童能於安全、尊重與包容之環境中成長，營造友善育兒環境，台灣高鐵公司已於車站與列車依法設置哺乳室、親子保留停車格、無障礙設施與一定比例之優先席等友善育兒設施。針對寧靜車廂措施之推動，交通部已督請台灣高鐵公司密切傾聽各界意見，積極對外說明及加強宣導，並持續關注實施情形，滾動式檢討修正，而衛福部亦將本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央主管機關之職責，持續就兒童及其照顧者權益議題適時提供政策建議。



